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严作风、强规

范、提能力、优质效’工作主题，以队伍建设

为基础，以提升质效为重心，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为奋力打造长三角中心城市高质量

发展首位区、再创一个辉煌的热血崇川提

供强有力司法保障。”展望2021年，崇川法

院院长娄宏春豪情满怀地说，征途漫漫，我

们只争朝夕，路在脚下，定当勇毅向前！

撰稿：徐振宇

把泳镜戴上六七个小时，是什么感觉？
2020年1月24日，除夕夜，崇川法院立案庭青

年干警严晗彦在一个活跃了多年的全国志愿者微
信群里看到，武汉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需要戴着泳
镜上手术台，因为医用护目镜早已用完。

“就像前线战斗的士兵没有了钢盔、作战服，我
感觉心头一颤，特别心酸！”严晗彦当即出门“扫
街”，搜罗南通市区大大小小的眼镜店，凑到71副护
目镜。到了傍晚，又辗转打听到一家外地企业还有
200副护目镜尾单，赶紧下单寄往武汉协和医院。

接下来的日子，湖北的疫情日益严峻，防疫一
线物资紧缺的状况一时间得不到缓解。严晗彦没
想到，自己在朋友圈发出的号召能一呼百应。首先
是同事和亲朋好友，接着是微信群友、女儿同学的
家长、自媒体人、爱心企业……爱心如潮水一般奔
涌而来。

这么快就收到各方捐赠，严晗彦感动不已，但
随即又犯了难：捐赠以钱款为主，但能联系到的货
源并不充足，自己又是法学专业，对医疗器械方面
从未涉及。如何确保采购到合规的医用物资，打
通直达湖北医院的物流通道，她开始彻夜研究各类
物资资质、证书、品牌厂家，看科普文章，询问一线
医生，请教有经验的捐助团队，查看各物流公司公
告……很快理清了采购流程和标准。

众人拾柴火焰高，崇川法院50多位“天平志愿
者”迅速响应，分工协作。由于捐赠活动规范，志愿
者团队管理得当，湖北省红十字会、慈善总会注意
到这个支援团队，每天将医院物资发放动态信息发
给严晗彦，便于团队调整捐赠方向。此后，他们还
帮助武汉积玉桥隔离点的隔离病人联系成立24小
时心理咨询团队；为江汉区方舱医院录制抗疫诗歌
童声诵读节目。从物质驰援到精神支援，崇川法院
天平志愿者俨然成了苏鄂志愿者团队的桥梁。

抗疫期间，严晗彦团队累计收到崇川法院干警
及社会各界捐款及医用物资400余万元，直接向湖
北省内83家医院捐赠了41批次防疫用品，其中护
目镜8056个、防护服3504套、医用防护口罩22250
个、医用手套82万副……

今年1月7日，全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拟表彰
先进个人名单公示，严晗彦榜上有名。

执编：张静 美编：邱珹 校对：周玲 组版：邱珹
A11 专 版 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视察崇川法院家事法庭。

司法公开常态化，向社会发布审判白皮书、典型案例。

2020年，崇川法院深入企业、机关、社区开展
民法典宣讲224场，位居全市第一。

陈美法官远赴千里外的连云港监狱开庭，
成功调解获当事人点赞。

严晗彦与团队整理防疫物资。

说2020，
崇川法院人的奋斗之路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就像刚刚过去的2020年，“暂停”——“重启”恢复得如此之快。这一年，崇川法院

人不畏难，不缺位，精诚团结，努力奋斗，在疫情防控、扫黑除恶、“支云”庭审等方面硕果累累。“数”说2020，一个

数字就是一个脚印，正是这一个个清晰而深刻脚印，延展出了崇川法院人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奋斗之路。

“ ”

项集体荣誉

2020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崇
川法院家事法庭视察时称赞：“你们建立家事纠纷多元
化解平台，在化解当事人心结、修复家庭关系上下功
夫，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是优秀人民法庭的典型！”

这一年，以家事法庭为代表，崇川法院先后摘得31
项集体荣誉：全国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法
院司法宣传和通联工作先进单位、江苏省三八红旗集
体、全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先进集体……每一块奖牌
的背后，都是崇川法院人勤勉努力、踏实奋斗的身影，
饱含着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孜孜追求。

作为全国家事审判改革工作先进集体，崇川法院
家事法庭注重家事纠纷的诉源治理，设置矛盾纠纷与
案件诉讼之间的“隔离带”。在“源头”上，与妇联共建
平台，从街道到社区构建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网络，妇
联、民调干部对日常家事矛盾进行常态化的调处；在

“终端”上，与民政、妇联联动，辅导民政部门对申请协
议离婚进行劝导，妇联驻庭调解员对诉讼离婚的当事
人开展诉前调解，有效缓冲和化解当事人的矛盾冲突。

离婚数量的持续增长，导致大量显性和隐性的社
会问题，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对和谐家庭建设
乃至社会稳定提出了巨大挑战。2020年，家事法庭设
立“家长课堂”，他们与妇联合作，对涉及未成年子女抚
养的离婚纠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探望权纠纷，组织心
理学专家为当事人开课，重点讲授教育学、心理学和科学
育儿的方法，督促父母正确履行家庭教育义务，提高他们
的家庭教育能力。主讲老师对培训对象进行课后测试，
培训对象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或中途离开课堂、拒不配
合测试的，将承担裁判不利的法律后果。主讲老师向家
事法官提交测试试卷和确定未成年子女抚养关系的建
议，家事法官将这些作为案件裁判的重要参考。

“爱心、真心、暖心、热心和责任心。”崇川法院党组
书记陆燕红认为，家事审判工作的目标不仅仅是“清官
能断家务事”，法官更应当注重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人文
关怀，她时常用“五心工作法”勉励家事法官，坚持公平
正义，守护万家灯火。

2020年，原崇川、港闸两区合并，两家法院也随之
合并。新崇川法院筹备组迅速传达关于区划变更的文
件精神，研究讨论重点工作，制定筹备工作方案，保障
筹备工作平稳有序迅速开展。短时间内，两院合并即
实现“物理融合”跨越到“化学反应”。这一年，全院共
审（执）结案件20107件，位居全市基层法院第一。

“民有所求，我有所为。司法工作者的初心就是
‘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每一项工作的开展，每一个案件
的审理，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让
法治信仰在全社会生根开花。”崇川法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韩明智如是说。

2020年9月2日，此前由原崇川、港闸两家法院分
别审理的两起合同纠纷案件在承办法官的通力协作下
得到妥善化解，顺利了结了当事人双方多年的“恩怨”。

2011年，江苏某工程咨询公司与南通某城建公司
签订工程监理合同，由工程咨询公司对城建公司实施
的多项工程提供监理服务。至2017年合同约定的付款
日期，双方因监理费发生争议，多年未能得到解决。因
工程所在地分属崇川区和港闸区，2020年1月，工程咨
询公司分别向崇川法院和港闸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城
建公司支付监理费、律师费等合计500余万元。

因双方争议很大，工程多年来涉及的各种资料也
名目繁多，两家法院虽多次开庭均未能审结。两院合
并后，两个案件的承办法官张亚松和巫劲松在庭内会
议上共同梳理案件争议焦点，商讨审理思路，一致决定
将案件合并审理，引导当事人协商解决。调解当天，两
名承办法官抓住纠纷处理的关键问题，通过耐心细致
的释法析理，引导当事人本着尊重事实、互谅互让的原
则，一步步消除双方当事人隔阂，最终顺利促成双方达
成一致意见，案件调解结案，有效发挥了两院融合1+
1＞2的效果，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2020年，崇川法院进一步巩固“基本解决
执行难”成果，执结案件8182件，执行到位金
额15.95亿元，居全市基层法院第一位。

标的有大小，案件无大小。一些看似标的
额小的执行案件，背后往往牵涉到弱势群体、
社会底层群众的大利益。为了让人民群众在
权利的快速兑现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崇川法院
执行局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充分利用支云庭审
系统，跑出了“云执行”加速度。

2020年 3月 6日，原港闸法院401、403
法庭里显得格外忙碌，执行法官端坐在审判
席上“隔空”喊话申请执行人领取执行款、听
证谈话。

“没想到在湖北还能拿到拖欠的工资，感
谢法院，帮了我大忙啊！”屏幕那头，远在湖北

的李某十分激动，连连感谢执行法官雪中送
炭。一年前，李某从湖北来南通打工，因为公
司拖欠工资，于是申请劳动仲裁，双方达成和
解协议，公司同意支付拖欠了三个月的工
资。后因公司未按期履行，李某便向法院申
请执行，由于当时临近春节，他就返乡过年
了。疫情发生后，湖北各地封闭了交通通道，
李某无法前来法院领取工资款，却很快收到
了法院通知领款的电话。通过支云庭审系统，
李某在线进行核对签字，九千多元工资款即时
到账。

就在当天，依托南通法院支云庭审系统，
原港闸法院执行局在短短四个小时内就顺利
执结了7起案件，发放执行款13.7万元，开展
线上谈话10次。

2020年，崇川法院坚持“依法、准确、从严”
方针，审结涉黑涉恶案件18件132人，对其中
49人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期实现案件

“清零”目标，被授予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
进集体。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该院因案制宜、
因时制宜，充分利用支云庭审、驻所支云科技
法庭，有效破解了疫情防控中刑事审判被告人
人数多、羁押地分散等难题。同时，加大“打财
断血”力度，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斩断
背后“利益链”，全面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
官战。

2020年7月14日，崇川法院一审对彭某
某等十五名被告人涉黑案件进行宣判，首犯彭
某某被判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
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非法采矿
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20年11月18日，南通
中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以彭某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在2018

年4月至5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垄断了
长江B7浮水域的非法采砂业，以停泵、砸机
器、殴打等手段相威胁，向在该水域非法采砂
的采砂船船主收取“保护费”，随后半年时间便
非法敛财近300万元。

长江B7浮位于江苏与上海管辖水域交汇
处，系行政监管薄弱区域。彭某某等人通过非
法手段控制了该水域非法采砂市场，强行收取
非法采砂船船主的保护费，形成了以彭某某、
董某某等人为首的黑社会组织。长江B7浮附
近位于海水和淡水交界处，既属水源地保护范
围，又是长江洄游性经济鱼种的产卵区。非法
采砂造成国家矿产资源流失，又严重破坏长江
生态环境。

崇川法院一审判处首犯彭某某有期徒刑
十九年，其余十四名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及罚金；判决彭某某等五名被告人在《法治日
报》刊登向社会公众的书面赔礼道歉声明，并
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专家评估费、公告费等
共计77万余元。

该案的审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震慑和教
育了非法采砂人员，对于维护长江河势稳定、
通航安全及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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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
崇川法院微信公众号

31

20107

18

400

15.95


